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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体劳动人事争议案件能否简易处理？
可以推举代表参加仲裁活动吗？受理期限是
多久？能否邀请第三方参与调解？本期“人
社政策你问我答”为您进行解答。

　　噪集体劳动人事争议案件能否简易
处理？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六十
二条明确，处理劳动者一方在十人以上并有
共同请求的争议案件，或者因履行集体合同
发生的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本节规定。符合
本规则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情形之一的集
体劳动人事争议案件，可以简易处理：
（1）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
不大的；（2）标的额不超过本省、自治
区、直辖市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
（3）双方当事人同意简易处理的。

　　噪可以推举代表参加仲裁活动吗？
　　劳动者一方在十人以上并有共同请求争
议的，劳动者可以推举三名至五名代表参加
仲裁活动。代表人参加仲裁的行为对其所代
表的当事人发生效力，但代表人变更、放弃
仲裁请求或者承认对方当事人的仲裁请求，
进行和解，必须经被代表的当事人同意。
　　因履行集体合同发生的劳动争议，经协
商解决不成的，工会可以依法申请仲裁；尚
未建立工会的，由上级工会指导劳动者推举
产生的代表依法申请仲裁。

　　噪受理期限是多久？
　　仲裁委员会应当自收到当事人集体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申请之日起五日内作出受理或
者不予受理的决定。决定受理的，应当自受
理之日起五日内将仲裁庭组成人员、答辩期
限、举证期限、开庭日期和地点等事项一次
性通知当事人。
　　仲裁委员会处理集体劳动人事争议案件
应当由三名仲裁员组成仲裁庭，设首席仲裁
员。仲裁委员会处理因履行集体合同发生的
劳动争议，应当按照三方原则组成仲裁庭
处理。

　　噪能否邀请第三方参与调解？
　　仲裁庭处理集体劳动人事争议，开庭前
应当引导当事人自行协商或者先行调解。
　　仲裁庭处理集体劳动人事争议案件，可
以邀请法律工作者、律师、专家学者等第三
方共同参与调解。
　　协商或者调解未能达成协议的仲裁庭应
当及时裁决。
　　仲裁庭开庭场所可以设在发生争议的用
人单位或者其他便于及时处理争议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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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层是年轻人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就业是高
校毕业生逐梦的起点。潍坊市人社部门梳理了一系
列基层就业支持政策，助高校毕业生顺利、平稳
就业。
　　噪高校毕业生可参加“三支一扶”计划（支
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教师特岗计
划、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等基层服务项目，有
条件的地方可结合实际适当扩大招募规模。服务期
满考核合格的，可按规定享受公务员定向考录、事
业单位专项招聘、考研初试加分等支持政策。
　　噪参与“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的医学专
业高校毕业生，可免试申请乡村医生执业注册。

　　噪到中西部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单位就
业、服务期满3年的高校应届毕业生，其学费由国家
实行补偿。在校学习期间获得用于学费的国家助学
贷款的，代偿的学费优先用于偿还国家助学贷款本
金，及其全部偿还之前产生的利息。
　　噪对到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或艰苦边远地区
等县以下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高校毕业生，新录用
为公务员的，试用期工资可直接按试用期满工资确
定，试用期满、考核合格后的级别工资按规定高定
一档至三档。招聘为事业单位正式工作人员的，可
提前转正定级，转正定级时的薪级工资按规定高定
一级至三级。

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可享这些政策支持

　　工伤保险是保障职工工伤权益，促进工伤预防
和职业康复，分散用人单位工伤风险的社会保险制
度。上下班途中以及居家工作时，哪些情形可认定为
工伤？潍坊市人社部门结合五个关键词作出解答。

      工作时间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和第十五条规定，
“工作时间”的认定，应当考虑是否属于法律规定
的或者用人单位要求职工工作的时间。包括但不限
于：（1）法律规定的工作时间；（2）劳动合同约
定的工作时间；（3）用人单位规定的工作时间；
（4）完成用人单位临时指派或者特定工作任务的时
间；（5）加班时间。

      工作场所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工作场
所”的认定，应当考虑是否属于与职工履行工作职
责相关的区域以及因履行工作职责所需的合理区
域。包括但不限于：（1）用人单位能够对职工从事
日常生产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管理的区域；（2）职工
为完成某项特定工作所涉及的单位以外的相关区
域；（3）职工因工作来往于多个与其工作职责相关
的工作场所之间的合理区域。

      因工作原因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因工作原
因”的认定，应当考虑职工履行工作职责与其所受
伤害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包括但不限于：（1）因从
事本职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伤害；（2）因完成用人单
位指派的工作受到伤害；（3）因维护用人单位正当
利益受到伤害；（4）工作期间在合理场所内因解决
必需的基本生理需要受到伤害，不包括完全因个人
原因造成的伤害。

      上下班途中

　　职工以上下班为目的、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
作单位和居住地之间的合理路线，属于上下班途
中。包括：（1）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住所

地、经常居住地、单位宿舍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
中；（2）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配偶、父
母、子女居住地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3）从
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活动，且在合理时间
和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4）其他属于在合理时
间和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
　　合理时间、合理路线的确定应结合日常上下班
的周期性、相对固定性等统筹考量，但不包括休假等
属于开展个人活动或处理私事的往返时间和路线。
　　需要注意的是，《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
（六）项规定的“非本人主要责任”的认定，应当
以公安机关交通管理等有关部门出具的法律文书或
者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决为依据。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等有关部门没有确认交通事
故事实存在且申请人不能证明职工受到非本人主要
责任交通事故伤害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作出
不予认定工伤结论。

     居家工作工伤认定

　　职工按照单位安排居家办公，有充分证据证明
职工居家工作期间确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
不应因在家工作而影响认定工伤。
　　利用微信、电话、邮件等现代通讯方式进行简
单工作沟通，具有临时性和偶发性的，不应视为工
作原因。
　　对于职工在家突发疾病是否属于“工作时间和
工作岗位”，应当充分考虑职工的职业要求、岗位
职责等因素。
　　申请人有充分证据证明在家处理工作是根据用
人单位的工作要求及工作需要进行，且与日常的工
作强度和工作状态基本一致，明显占用劳动者休息时
间的，可以视为“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
  温馨提示
  职工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在
治疗过程中，不论是否存在医疗机构侵权，都不影
响原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的工伤申请受理和认定。
医疗机构侵权引发的相关医疗救治和经济赔偿不属
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范围。此外，根据法律法规有
关规定，职工伤亡是由于职工本人的故意犯罪、醉
酒或者吸毒、自残或者自杀等法定原因导致的，不
认定为工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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